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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说 法

从现有材料来看，遗赠人生
前尽管在聊天记录里对扶养人
的行为表示不满，并多次报警，
但是并没有主张解除遗赠抚养
协议。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双
方的真实意思，内容并不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
违背公序良俗，形式上也具备双
方的签名和双方签署的日期，因
而是有效的。李某的三位子女在
庭审中提出抗辩，认为《遗赠抚养
协议》无效，这种提法是不准确
的。法院之所以按照法定继承来
处理该案，并非认定该协议无效，
而是认为石某没有履行约定的义
务，因而取消了她受遗赠的权利。

该案给我们以下启示：被扶
养人如果认为扶养人不履行或
者未全面履行遗赠抚养协议所
约定的义务，就应该及时主张解
除协议，以免留下后患。扶养人
应该保存支付医疗费、生活开
支、陪护记录、丧葬费用等凭证，
以备争议时举证。签订遗赠抚养
协议这样事关重大的协议，一定
要慎重，最好由专业人士把关，还
要从实际出发，对“生养死葬”的
内容要有明确具体的约定。该案
当中李某的医疗费用、生活开支
实际是李某自己承担，如果协议
就是如此约定的，石某就不会在
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了。

若认为扶养人未全面履行协议
应及时解除协议

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文

律师说法

案情简介

吕老太91岁，膝下有一儿吕

某。吕某与乔某乙于2007年登

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8

年至2021年期间，因吕老太年事

已高，行动不便且难以独立管理

个人财产，陆续将个人财产转账

至儿子吕某账户，累计金额900

余万元。2022年7月，乔某乙因

病去世。其生前立有自书遗嘱，

载明：将其名下房产中50%的产

权份额及300余万元银行存款指

定由其姐姐乔某甲继承，其余财

产由丈夫吕某继承。

2024年，吕老太发现，其此

前转账给吕某、乔某乙的900余

万元，已被吕某夫妇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用于生活及开支。吕

老太认为，该900余万元性质为

借款。为追回款项，吕老太以被

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将吕

某、乔某甲诉至法院，要求吕某偿

还900余万元，乔某甲在继承乔

某乙遗产的范围内，与吕某共同

承担上述借款的清偿责任。

乔某甲则辩称：吕老太的转

账并非委托保管，而是对吕某的

赠与，且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其作为乔某乙的遗嘱继承人

无需对案涉款项承担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

本案争议焦点为吕老太与

吕某、乔某乙就讼争款项成立何

种法律关系，以及如讼争款项构

成债务，是否属于吕某与乔某乙

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是关于讼争款项的法律关

系性质认定。首先，吕老太虽主

张讼争款项为借款，但未能提供

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故认定不

构成借贷关系。其次，乔某甲抗

辩款项系赠与，然而吕老太与吕

某均明确否认存在赠与意思表

示，且该900余万元包含吕老太

出售北京房产的房款，系其毕生

积累的主要财产，若将如此大额

财产推定为赠与，将导致吕老太

晚年财产权益丧失，双方利益显

著失衡，故赠与主张亦不成立。

最后，结合吕老太年事已

高、财产管理不便的客观情况，以

及其与吕某的母子关系、共同生

活的事实，吕老太将款项委托吕

某保管以保障晚年开支，符合老

年人财产处置的常见情形，故依

法认定吕老太与吕某、乔某乙之

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

二是讼争款项是否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法院查明，吕某收到

吕老太的转账后，多次将款项转

至乔某乙账户，乔某乙则用这些

钱偿还夫妻共同房产的贷款及房

产装修费用，可见夫妻二人共同

财产高度混同，讼争款项实际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吕某与乔某乙

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 福田

老人毕生积蓄被儿子媳妇用于共同生活

这笔钱是借款、保管,还是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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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与雇主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约定为其养老送终，进而继
承其遗产。这样的协议有效吗？

案件回顾

老人李某为A地居民，名下

在A地有一套房产。2008年，李

某与妻子离婚，育有子女三人。

因患尿毒症等疾病，李某需定期

去医院透析。2019年底，李某雇

佣了石某作为保姆。2021年初，

石某要回老家B地，李某决定随

同前往。于是，石某将李某接到

B地居住，并承诺为其养老送终。

2021年6月，李某给保姆出

具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以下

称《协议》），约定李某自愿将位于

A地的房屋赠与给扶养人石某，

石某则承诺继续悉心照顾李某，

承担直至李某去世之前的衣、食、

住、行、医疗等全部费用，保障其

安度晚年，并负责其去世后的安

葬事宜。2021年12月，李某于B

地病逝，石某在B地为其办理了

丧葬事宜。后石某起诉李某的子

女三人，要求按照《协议》继承A

地房屋。子女三人主张《协议》无

效，房屋应当法定继承。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在

于，石某是否按照协议全面履行

了扶养义务。首先，从李某养老及

医疗费用承担角度看，石某提供的

证据材料并不连贯。银行流水显

示，李某的医疗费用及多次就医、

购买生活用品等均通过李某本人

银行卡支付，这与约定的“石某承

担全部费用”不符，证明石某在经

济上未履行对李某的扶养义务。

其次，从对李某的生活照料角度

看，尽管李某去世前由石某单独照

顾，但石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其按时带李某就医并履行妥善照

料义务。结合李某的聊天记录及

多次报警情况，可以认定石某在日

常照顾方面也未尽到约定的义

务。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名下A地

房屋由子女三人法定继承。

以案为鉴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

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

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

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

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

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扶养义务的履行是享有遗

赠权利的关键决定因素。”关于

遗赠扶养协议的继承问题，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六庭四级高级法官高春晖提

醒，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遗

赠扶养协议约定内容清楚明确，

不存在歧义，不违反法律法规或

公序良俗，双方签名并注明年、

月、日等，同时还要求双方意思

表示真实，不存在欺诈、胁迫或

重大误解及合理反悔等情形。

另一方面，遗赠人及扶养义务人

均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全面履行

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的义务。扶

养是遗赠的前提条件，如扶养人

为尽快获得遗产而未能全面履

行扶养义务的，则会被认定未完

成约定义务而不能获得遗产。

老人与保姆约定遗赠扶养

这份“养老送终”协议，法院为何判无效


